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65號

原      告  謝世宗  

            劉家輝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芸律師  

被      告  榮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耀仁  

訴訟代理人  劉禹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謝世宗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捌仟玖佰貳拾壹元，

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劉家輝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捌仟伍佰參拾參元，

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壹佰貳拾壹

萬捌仟玖佰貳拾壹元、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捌仟伍佰參拾參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謝世宗、劉家輝（下合稱原告，分則逕

稱姓名）分別於民國100年1月1日、104年3月9日受僱於被告

公司，擔任新店廠保全人員，負責指揮交通、管制人員進

出、打掃澆水，並待命處於隨時提供勞務之狀態，採取做一

休二模式，被告卻未曾給付延長工時、國定假日出勤之加班

費，亦未曾給予特別休假。自108年5月至113年5月間，謝世

宗、劉家輝平日加班費分別為新臺幣（下同）100萬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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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99萬9,299元（如附表1-1、1-2），國定假日加班費各

為14萬343元、14萬9,448元（如附表2-1、2-2），特別休假

工資則為7萬7,503元、6萬9,786元（如附表3-1、3-2所

示），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

39條規定，請求命被告公司如數給付謝世宗、劉家輝121萬

8,921元、121萬8,533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謝世

宗121萬8,92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劉家輝121萬8,53

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公司則以：被告先前因照顧榮民始設置保全一職，由榮

民自行協調排班管理，未曾進行指揮監督，故並非僱傭關

係，原告承接前開職位，兩造間亦不存在僱傭契約，至多僅

屬於委任或承攬關係；又本件為監視性工作，依照勞基法第

84條之1規定，排除一般勞工規定之適用；原告應舉證有加

班而未給付加班費之事，況原告亦未依流程提出加班申請，

故不得請求加班費；另兩造間並未發生原告請求特別休假遭

被告拒絕一事，原告亦不得請求特別休假之工資。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分別於100年1月1日、104年3月9日起擔任被告公司新店

廠保全人員（本院卷第317、323頁）。

　㈡原告於108年至113年度工資，依序分別為2萬3,100元、2萬

3,800元、2萬4,000元、2萬5,250元、2萬6,400元、2萬7,47

0元（本院卷第31-33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法律關係屬於勞動契約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

文。次按勞動契約，係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

約，勞基法第2條第6款亦有明文。換言之，乃當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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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依照指示提供職業上之勞動

力，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而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

常具有：①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

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親自履行，不得

使用代理人。②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

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③組織上

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

作狀態等項特徵。其與委任或承攬關係下之勞務提供，前者

重在事務之處理，後者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均享有相當獨

立性者，並不相同。

　⒉原告主張兩造為僱傭關係，屬於勞動契約一節，經查：

　①證人即被告公司廠務課長代理廠長賴茂坤於本院審理程序中

證稱：伊自100年6月起任職被告公司，曾擔任新店廠廠務主

任、課長，負責管理外勞及司機，但不管理警衛，警衛是延

續退輔會北勞中心敦親睦鄰模式及習慣，由其自行造冊如原

證3所示警衛執勤輪班表，讓被告公司備查，其他廠區沒有

這類人員或這種管理方式。被告公司有發薪資及三節獎金給

原告，原告工作就是一般門禁，廠務並未特定去指揮監督，

偶爾有看到原告指揮交通、管制工廠人員進出、來賓訪客登

記、車輛控管、廠區巡邏、打掃、澆水廠區，伊聊天時有原

告說門禁形同虛設，要注意一下，不要讓外人隨意進出。原

告沒有打卡也無請假或懲罰，伊不清楚原告出勤狀況，在原

告提起本件訴訟後，伊才製作如原證8所示之門禁、清潔執

勤排班表，並在其上簽名，希望原告能依排班表工作，並要

求請假要讓主管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386-391頁）。

　②證人汪文弘亦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伊受僱於佑豐貨運股

份有限公司，擔任司機，主要在被告公司新店場上班，從10

1年2月1日至今，此段期間原告擔任警衛，之前是三人輪流

換班，一人輪值12小時，中間年度做一天休兩天，一天是24

小時，到提起訴訟時變成上班8小時，伊進出廠區時就會看

到原告，被告公司要求原告工作包含領掛號信、平信、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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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除草、灑水、沖地、交通指揮、控管人員進入廠區，疫情

時期還有量體溫，且過年、中秋、端午、颱風假都有上班，

伊幾乎每天與謝世宗以LINE通訊軟體聊天，劉家輝則是大約

兩三天聯絡一次，且伊上班及休假時都會去警衛室，皆有看

到原告，放假時是看到其在警衛室待命及管控廠區進出車

輛，所以知悉上情。廠務長官騎車巡邏時會給予指示。原告

並未打卡，提告後才有打卡紀錄，謝世宗曾提及要請特休遭

拒絕一事等語（見本院卷第380-385頁）。

　③此外，原告復提出老年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新店廠訪

客紀錄、員工每日紀錄表、實名制登記表、薪資明細表、門

禁、清潔執勤排班表、請假紀錄等件（見本院卷第31-33、2

17-224、267-299、301-305、373頁），根據前開資料，被

告公司自100年1月、104年3月開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並

發給薪資，同時代扣健康保險保費，原告有其隸屬部門「新

店預拌混凝土廠」及職稱「警衛」，甚至員工編號「RMC000

0000」，且排班表設有輪次，請假亦應經主管核可同意等

情，應堪以認定。　　

　④綜合上開證據判斷，足見原告長年擔任警衛一職，工作內容

及時間均遵照被告公司指示，主要負責管理門禁及清理環境

等，被告公司不僅為其投保勞工保險，並按月發給薪資及獎

金，以及列明原告所隸屬之部門、職稱及員工編號，作為管

理之用，其如欲請假尚須經主管允可，足見原告已納入被告

公司組織體系中，而非為自己營業勞動，並服從該公司指揮

監督，與其他員工處於分工合作狀態，堪認其人格上、經濟

上及組織上均從屬於被告公司，兩造間應為勞雇關係，性質

上屬於勞動契約。　

　⒊被告雖以未對原告指揮監督，並非僱傭關係，至多為委任或

承攬關係云云，惟原告所提供之勞務內容，皆悉依照被告公

司指示所為，被告公司主管亦會巡視責令注意門禁管制等

節，均有證人詳述如前，可見具有上下從屬關係，不具備相

當獨立性，自難謂屬於委任或承攬契約；至於被告公司固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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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年未曾指揮監督原告一節，惟對照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

被告公司開始進行排班，並管制出勤及請假，益徵被告公司

與原告間契約之法律定性確屬勞動契約無疑，尚不能以其先

前未落實管理監督之責，反面推論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

　㈡原告得請求平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

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

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

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

項第1款、第2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雇主應置備勞工

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

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

時，雇主不得拒絕。勞基法第30條第5、6項亦有明文。而依

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

應備置之文書如出勤紀錄，有提出之義務。是以，雇主倘無

法完整提出正確之工時資料，自應由其負擔此部分之不利

益。

　⒉經查，原告主張自108年5月至113年5月間，採做一休二模

式，每月平均工作時數240小時，且111年10月至112年1月

間，復因訴外人江郎富請假，故平均工作時數達360小時以

上（詳見附表1-1、1-2所示），以及國定假日亦有出勤（詳

見附表2-1、2-2所示）之事實，並提出原證3警衛執勤輪班

表為憑（見本院卷第35-89頁），被告雖否認其形式上真正

（見本院卷第342頁），卻未能提供出勤紀錄佐證（見本院

卷第486頁），亦不爭執附表1-1、1-2、2-1、2-2之計算式

（見本院卷第361-363頁），對照證人賴茂坤證稱原證3文件

曾送被告公司備查等語（見本院卷第391頁），證人汪文弘

亦證述原告做一天休兩天，一天是指24小時等語（見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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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1-382頁），足見原告主張確有憑據，而揆諸前開說

明，被告公司本應備置出勤紀錄並有提出之義務，卻未能為

之，自應負擔此部分舉證之不利益。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公

司應給付平日加班費各100萬1,075元、99萬9,299元，以及

國定假日加班費14萬343元、14萬9,448元，尚非不可採。

　⒊被告雖辯稱原告未依流程申請不得請求加班費云云，並提出

員工管理辦法、加班申請單等件佐證（見本院卷第169-201

頁），而依員工管理辦法第四章第一點第8項規定，確載明

公務加班時應事先填具加班申請單，並經部門主管核准、人

事單位查核及計算等節（見本院卷第177頁），然核以同辦

法第三章明定勞工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及請假事宜（見本

院卷第173-176頁），均與被告公司先前要求迥然相異，至

提起本件訴訟後，被告公司甫令原告必須打卡及請假須經核

准，業如前述，足見被告公司先前未落實相關管理制度，卻

於原告起訴請求加班費後，始抗辯其未依員工管理辦法申請

加班而拒絕給付，難謂有理。更遑論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

外，延長工作時間，無論是基於雇主明示的意思而為雇主提

供勞務，或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在其指揮監督下的工作

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的意思而予

以受領，則應認勞動契約雙方當事人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

之意思表示，該等提供勞務時間即屬延長工作時間，雇主負

有本於勞動契約及勞基法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

務，此不因雇主採取加班申請制而有不同，否則無法避免資

方以其優勢，迫使勞工事實上延長工作時間，卻未申請加

班，致無法達到保護勞工之立法目的。故被告仍執前詞為

辯，洵非可取。

　⒋被告另辯稱本件有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適用云云，惟按

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監視性

或間歇性之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以書面約定工作時

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

備，不受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第49條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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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其立法目的無非係就特殊工作者，因具自由裁量自身

工作時間之性質，允許勞雇雙方得調整工作時間，不受勞基

法相關規定之限制。而前開關於「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

備」之要件，應為民法第71條所稱之強制規定。惟查，被告

公司自承並未提出書面約定工時或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之相關

資料（見本院卷第486頁），揆諸前開說明，兩造間自無勞

動基準法第84條之1規定之適用。仍應回歸勞基法第30條規

定調整適用同法第24條、第39條計付工資，故被告辯稱可藉

此拒絕支付延時工資云云，亦屬無據。　

　㈢原告得請求特別休假工資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

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

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

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

日，加至30日為止。又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

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

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23

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

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

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第6

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並參照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

被告公司具有提出勞工工資清冊或特別休假使用紀錄之義

務，如否認原告請求此部分工資之權利，尚應舉證以實其

說。

　⒉經查，原告主張自108年至113年間並未依法核給特別休假，

被告應發給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7萬7,503元、6萬9,786元

（詳見附表3-1、3-2所示），並有原證3警衛執勤輪班表、

證人汪文弘證詞可堪佐證。而被告不爭執附表3-1、3-2關於

年份、年資及法定特休天數等欄位所載（見本院卷第363

頁），且縱令其辯稱未曾拒絕原告申請特別休假一事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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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能卸免發給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責，何況，被告根本未

舉證曾核給特別休假或已休畢或業經給付特休未休工資，自

不能認其已盡舉證責任，自無從對其為有利之判斷。是以，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應有理由。

　㈣是以，謝世宗、劉家輝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平日及國定假日

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其中謝世宗部分為121萬8,921

元（計算式：100萬1,075元＋14萬343元＋7萬7,503元＝121

萬8,921元），劉家輝部分則為121萬8,533元（計算式：99

萬9,299元＋14萬9,448元＋6萬9,786元＝121萬8,533元）。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照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39條規定，

請求被告公司如數給付謝世宗、劉家輝121萬8,921元、121

萬8,5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18日（見

本院卷第13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就勞工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勞動事件法

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

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被告聲請訊

問當事人及命謝世宗提出LIN對話訊息（見本院卷第487

頁），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亦無調查之

必要，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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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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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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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65號
原      告  謝世宗  
            劉家輝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芸律師  
被      告  榮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耀仁  
訴訟代理人  劉禹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謝世宗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捌仟玖佰貳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劉家輝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捌仟伍佰參拾參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捌仟玖佰貳拾壹元、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捌仟伍佰參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謝世宗、劉家輝（下合稱原告，分則逕稱姓名）分別於民國100年1月1日、104年3月9日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新店廠保全人員，負責指揮交通、管制人員進出、打掃澆水，並待命處於隨時提供勞務之狀態，採取做一休二模式，被告卻未曾給付延長工時、國定假日出勤之加班費，亦未曾給予特別休假。自108年5月至113年5月間，謝世宗、劉家輝平日加班費分別為新臺幣（下同）100萬1,075元、99萬9,299元（如附表1-1、1-2），國定假日加班費各為14萬343元、14萬9,448元（如附表2-1、2-2），特別休假工資則為7萬7,503元、6萬9,786元（如附表3-1、3-2所示），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39條規定，請求命被告公司如數給付謝世宗、劉家輝121萬8,921元、121萬8,533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謝世宗121萬8,92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劉家輝121萬8,5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公司則以：被告先前因照顧榮民始設置保全一職，由榮民自行協調排班管理，未曾進行指揮監督，故並非僱傭關係，原告承接前開職位，兩造間亦不存在僱傭契約，至多僅屬於委任或承攬關係；又本件為監視性工作，依照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排除一般勞工規定之適用；原告應舉證有加班而未給付加班費之事，況原告亦未依流程提出加班申請，故不得請求加班費；另兩造間並未發生原告請求特別休假遭被告拒絕一事，原告亦不得請求特別休假之工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分別於100年1月1日、104年3月9日起擔任被告公司新店廠保全人員（本院卷第317、323頁）。
　㈡原告於108年至113年度工資，依序分別為2萬3,100元、2萬3,800元、2萬4,000元、2萬5,250元、2萬6,400元、2萬7,470元（本院卷第31-33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法律關係屬於勞動契約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係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勞基法第2條第6款亦有明文。換言之，乃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依照指示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而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①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②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③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其與委任或承攬關係下之勞務提供，前者重在事務之處理，後者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均享有相當獨立性者，並不相同。
　⒉原告主張兩造為僱傭關係，屬於勞動契約一節，經查：
　①證人即被告公司廠務課長代理廠長賴茂坤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伊自100年6月起任職被告公司，曾擔任新店廠廠務主任、課長，負責管理外勞及司機，但不管理警衛，警衛是延續退輔會北勞中心敦親睦鄰模式及習慣，由其自行造冊如原證3所示警衛執勤輪班表，讓被告公司備查，其他廠區沒有這類人員或這種管理方式。被告公司有發薪資及三節獎金給原告，原告工作就是一般門禁，廠務並未特定去指揮監督，偶爾有看到原告指揮交通、管制工廠人員進出、來賓訪客登記、車輛控管、廠區巡邏、打掃、澆水廠區，伊聊天時有原告說門禁形同虛設，要注意一下，不要讓外人隨意進出。原告沒有打卡也無請假或懲罰，伊不清楚原告出勤狀況，在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伊才製作如原證8所示之門禁、清潔執勤排班表，並在其上簽名，希望原告能依排班表工作，並要求請假要讓主管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386-391頁）。
　②證人汪文弘亦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伊受僱於佑豐貨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司機，主要在被告公司新店場上班，從101年2月1日至今，此段期間原告擔任警衛，之前是三人輪流換班，一人輪值12小時，中間年度做一天休兩天，一天是24小時，到提起訴訟時變成上班8小時，伊進出廠區時就會看到原告，被告公司要求原告工作包含領掛號信、平信、包裹及除草、灑水、沖地、交通指揮、控管人員進入廠區，疫情時期還有量體溫，且過年、中秋、端午、颱風假都有上班，伊幾乎每天與謝世宗以LINE通訊軟體聊天，劉家輝則是大約兩三天聯絡一次，且伊上班及休假時都會去警衛室，皆有看到原告，放假時是看到其在警衛室待命及管控廠區進出車輛，所以知悉上情。廠務長官騎車巡邏時會給予指示。原告並未打卡，提告後才有打卡紀錄，謝世宗曾提及要請特休遭拒絕一事等語（見本院卷第380-385頁）。
　③此外，原告復提出老年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新店廠訪客紀錄、員工每日紀錄表、實名制登記表、薪資明細表、門禁、清潔執勤排班表、請假紀錄等件（見本院卷第31-33、217-224、267-299、301-305、373頁），根據前開資料，被告公司自100年1月、104年3月開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並發給薪資，同時代扣健康保險保費，原告有其隸屬部門「新店預拌混凝土廠」及職稱「警衛」，甚至員工編號「RMC0000000」，且排班表設有輪次，請假亦應經主管核可同意等情，應堪以認定。　　
　④綜合上開證據判斷，足見原告長年擔任警衛一職，工作內容及時間均遵照被告公司指示，主要負責管理門禁及清理環境等，被告公司不僅為其投保勞工保險，並按月發給薪資及獎金，以及列明原告所隸屬之部門、職稱及員工編號，作為管理之用，其如欲請假尚須經主管允可，足見原告已納入被告公司組織體系中，而非為自己營業勞動，並服從該公司指揮監督，與其他員工處於分工合作狀態，堪認其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均從屬於被告公司，兩造間應為勞雇關係，性質上屬於勞動契約。　
　⒊被告雖以未對原告指揮監督，並非僱傭關係，至多為委任或承攬關係云云，惟原告所提供之勞務內容，皆悉依照被告公司指示所為，被告公司主管亦會巡視責令注意門禁管制等節，均有證人詳述如前，可見具有上下從屬關係，不具備相當獨立性，自難謂屬於委任或承攬契約；至於被告公司固稱長年未曾指揮監督原告一節，惟對照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被告公司開始進行排班，並管制出勤及請假，益徵被告公司與原告間契約之法律定性確屬勞動契約無疑，尚不能以其先前未落實管理監督之責，反面推論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
　㈡原告得請求平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勞基法第30條第5、6項亦有明文。而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如出勤紀錄，有提出之義務。是以，雇主倘無法完整提出正確之工時資料，自應由其負擔此部分之不利益。
　⒉經查，原告主張自108年5月至113年5月間，採做一休二模式，每月平均工作時數240小時，且111年10月至112年1月間，復因訴外人江郎富請假，故平均工作時數達360小時以上（詳見附表1-1、1-2所示），以及國定假日亦有出勤（詳見附表2-1、2-2所示）之事實，並提出原證3警衛執勤輪班表為憑（見本院卷第35-89頁），被告雖否認其形式上真正（見本院卷第342頁），卻未能提供出勤紀錄佐證（見本院卷第486頁），亦不爭執附表1-1、1-2、2-1、2-2之計算式（見本院卷第361-363頁），對照證人賴茂坤證稱原證3文件曾送被告公司備查等語（見本院卷第391頁），證人汪文弘亦證述原告做一天休兩天，一天是指24小時等語（見本院卷第381-382頁），足見原告主張確有憑據，而揆諸前開說明，被告公司本應備置出勤紀錄並有提出之義務，卻未能為之，自應負擔此部分舉證之不利益。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平日加班費各100萬1,075元、99萬9,299元，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14萬343元、14萬9,448元，尚非不可採。
　⒊被告雖辯稱原告未依流程申請不得請求加班費云云，並提出員工管理辦法、加班申請單等件佐證（見本院卷第169-201頁），而依員工管理辦法第四章第一點第8項規定，確載明公務加班時應事先填具加班申請單，並經部門主管核准、人事單位查核及計算等節（見本院卷第177頁），然核以同辦法第三章明定勞工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及請假事宜（見本院卷第173-176頁），均與被告公司先前要求迥然相異，至提起本件訴訟後，被告公司甫令原告必須打卡及請假須經核准，業如前述，足見被告公司先前未落實相關管理制度，卻於原告起訴請求加班費後，始抗辯其未依員工管理辦法申請加班而拒絕給付，難謂有理。更遑論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無論是基於雇主明示的意思而為雇主提供勞務，或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在其指揮監督下的工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的意思而予以受領，則應認勞動契約雙方當事人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之意思表示，該等提供勞務時間即屬延長工作時間，雇主負有本於勞動契約及勞基法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此不因雇主採取加班申請制而有不同，否則無法避免資方以其優勢，迫使勞工事實上延長工作時間，卻未申請加班，致無法達到保護勞工之立法目的。故被告仍執前詞為辯，洵非可取。
　⒋被告另辯稱本件有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適用云云，惟按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以書面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第49條規定之限制，其立法目的無非係就特殊工作者，因具自由裁量自身工作時間之性質，允許勞雇雙方得調整工作時間，不受勞基法相關規定之限制。而前開關於「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要件，應為民法第71條所稱之強制規定。惟查，被告公司自承並未提出書面約定工時或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之相關資料（見本院卷第486頁），揆諸前開說明，兩造間自無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規定之適用。仍應回歸勞基法第30條規定調整適用同法第24條、第39條計付工資，故被告辯稱可藉此拒絕支付延時工資云云，亦屬無據。　
　㈢原告得請求特別休假工資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30日為止。又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23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並參照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被告公司具有提出勞工工資清冊或特別休假使用紀錄之義務，如否認原告請求此部分工資之權利，尚應舉證以實其說。
　⒉經查，原告主張自108年至113年間並未依法核給特別休假，被告應發給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7萬7,503元、6萬9,786元（詳見附表3-1、3-2所示），並有原證3警衛執勤輪班表、證人汪文弘證詞可堪佐證。而被告不爭執附表3-1、3-2關於年份、年資及法定特休天數等欄位所載（見本院卷第363頁），且縱令其辯稱未曾拒絕原告申請特別休假一事屬實，仍不能卸免發給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責，何況，被告根本未舉證曾核給特別休假或已休畢或業經給付特休未休工資，自不能認其已盡舉證責任，自無從對其為有利之判斷。是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應有理由。
　㈣是以，謝世宗、劉家輝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平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其中謝世宗部分為121萬8,921元（計算式：100萬1,075元＋14萬343元＋7萬7,503元＝121萬8,921元），劉家輝部分則為121萬8,533元（計算式：99萬9,299元＋14萬9,448元＋6萬9,786元＝121萬8,533元）。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照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如數給付謝世宗、劉家輝121萬8,921元、121萬8,5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18日（見本院卷第13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就勞工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被告聲請訊問當事人及命謝世宗提出LIN對話訊息（見本院卷第487頁），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亦無調查之必要，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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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謝世宗  

            劉家輝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芸律師  

被      告  榮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耀仁  

訴訟代理人  劉禹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謝世宗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捌仟玖佰貳拾壹元，

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劉家輝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捌仟伍佰參拾參元，

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壹佰貳拾壹

萬捌仟玖佰貳拾壹元、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捌仟伍佰參拾參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謝世宗、劉家輝（下合稱原告，分則逕

    稱姓名）分別於民國100年1月1日、104年3月9日受僱於被告

    公司，擔任新店廠保全人員，負責指揮交通、管制人員進出

    、打掃澆水，並待命處於隨時提供勞務之狀態，採取做一休

    二模式，被告卻未曾給付延長工時、國定假日出勤之加班費

    ，亦未曾給予特別休假。自108年5月至113年5月間，謝世宗

    、劉家輝平日加班費分別為新臺幣（下同）100萬1,075元、

    99萬9,299元（如附表1-1、1-2），國定假日加班費各為14

    萬343元、14萬9,448元（如附表2-1、2-2），特別休假工資

    則為7萬7,503元、6萬9,786元（如附表3-1、3-2所示），爰

    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39條規定

    ，請求命被告公司如數給付謝世宗、劉家輝121萬8,921元、

    121萬8,533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謝世宗121萬8,92

    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劉家輝121萬8,533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公司則以：被告先前因照顧榮民始設置保全一職，由榮

    民自行協調排班管理，未曾進行指揮監督，故並非僱傭關係

    ，原告承接前開職位，兩造間亦不存在僱傭契約，至多僅屬

    於委任或承攬關係；又本件為監視性工作，依照勞基法第84

    條之1規定，排除一般勞工規定之適用；原告應舉證有加班

    而未給付加班費之事，況原告亦未依流程提出加班申請，故

    不得請求加班費；另兩造間並未發生原告請求特別休假遭被

    告拒絕一事，原告亦不得請求特別休假之工資。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分別於100年1月1日、104年3月9日起擔任被告公司新店

    廠保全人員（本院卷第317、323頁）。

　㈡原告於108年至113年度工資，依序分別為2萬3,100元、2萬3,

    800元、2萬4,000元、2萬5,250元、2萬6,400元、2萬7,470

    元（本院卷第31-33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法律關係屬於勞動契約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

    。次按勞動契約，係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

    勞基法第2條第6款亦有明文。換言之，乃當事人之一方，在

    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依照指示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由他

    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而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

    ①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

    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

    人。②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

    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③組織上從屬性，

    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

    項特徵。其與委任或承攬關係下之勞務提供，前者重在事務

    之處理，後者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均享有相當獨立性者，

    並不相同。

　⒉原告主張兩造為僱傭關係，屬於勞動契約一節，經查：

　①證人即被告公司廠務課長代理廠長賴茂坤於本院審理程序中

    證稱：伊自100年6月起任職被告公司，曾擔任新店廠廠務主

    任、課長，負責管理外勞及司機，但不管理警衛，警衛是延

    續退輔會北勞中心敦親睦鄰模式及習慣，由其自行造冊如原

    證3所示警衛執勤輪班表，讓被告公司備查，其他廠區沒有

    這類人員或這種管理方式。被告公司有發薪資及三節獎金給

    原告，原告工作就是一般門禁，廠務並未特定去指揮監督，

    偶爾有看到原告指揮交通、管制工廠人員進出、來賓訪客登

    記、車輛控管、廠區巡邏、打掃、澆水廠區，伊聊天時有原

    告說門禁形同虛設，要注意一下，不要讓外人隨意進出。原

    告沒有打卡也無請假或懲罰，伊不清楚原告出勤狀況，在原

    告提起本件訴訟後，伊才製作如原證8所示之門禁、清潔執

    勤排班表，並在其上簽名，希望原告能依排班表工作，並要

    求請假要讓主管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386-391頁）。

　②證人汪文弘亦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伊受僱於佑豐貨運股

    份有限公司，擔任司機，主要在被告公司新店場上班，從10

    1年2月1日至今，此段期間原告擔任警衛，之前是三人輪流

    換班，一人輪值12小時，中間年度做一天休兩天，一天是24

    小時，到提起訴訟時變成上班8小時，伊進出廠區時就會看

    到原告，被告公司要求原告工作包含領掛號信、平信、包裹

    及除草、灑水、沖地、交通指揮、控管人員進入廠區，疫情

    時期還有量體溫，且過年、中秋、端午、颱風假都有上班，

    伊幾乎每天與謝世宗以LINE通訊軟體聊天，劉家輝則是大約

    兩三天聯絡一次，且伊上班及休假時都會去警衛室，皆有看

    到原告，放假時是看到其在警衛室待命及管控廠區進出車輛

    ，所以知悉上情。廠務長官騎車巡邏時會給予指示。原告並

    未打卡，提告後才有打卡紀錄，謝世宗曾提及要請特休遭拒

    絕一事等語（見本院卷第380-385頁）。

　③此外，原告復提出老年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新店廠訪

    客紀錄、員工每日紀錄表、實名制登記表、薪資明細表、門

    禁、清潔執勤排班表、請假紀錄等件（見本院卷第31-33、2

    17-224、267-299、301-305、373頁），根據前開資料，被

    告公司自100年1月、104年3月開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並

    發給薪資，同時代扣健康保險保費，原告有其隸屬部門「新

    店預拌混凝土廠」及職稱「警衛」，甚至員工編號「RMC000

    0000」，且排班表設有輪次，請假亦應經主管核可同意等情

    ，應堪以認定。　　

　④綜合上開證據判斷，足見原告長年擔任警衛一職，工作內容

    及時間均遵照被告公司指示，主要負責管理門禁及清理環境

    等，被告公司不僅為其投保勞工保險，並按月發給薪資及獎

    金，以及列明原告所隸屬之部門、職稱及員工編號，作為管

    理之用，其如欲請假尚須經主管允可，足見原告已納入被告

    公司組織體系中，而非為自己營業勞動，並服從該公司指揮

    監督，與其他員工處於分工合作狀態，堪認其人格上、經濟

    上及組織上均從屬於被告公司，兩造間應為勞雇關係，性質

    上屬於勞動契約。　

　⒊被告雖以未對原告指揮監督，並非僱傭關係，至多為委任或

    承攬關係云云，惟原告所提供之勞務內容，皆悉依照被告公

    司指示所為，被告公司主管亦會巡視責令注意門禁管制等節

    ，均有證人詳述如前，可見具有上下從屬關係，不具備相當

    獨立性，自難謂屬於委任或承攬契約；至於被告公司固稱長

    年未曾指揮監督原告一節，惟對照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被

    告公司開始進行排班，並管制出勤及請假，益徵被告公司與

    原告間契約之法律定性確屬勞動契約無疑，尚不能以其先前

    未落實管理監督之責，反面推論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

　㈡原告得請求平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

    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

    ，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

    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

    第1款、第2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雇主應置備勞工出

    勤紀錄，並保存五年。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

    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

    ，雇主不得拒絕。勞基法第30條第5、6項亦有明文。而依勞

    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

    備置之文書如出勤紀錄，有提出之義務。是以，雇主倘無法

    完整提出正確之工時資料，自應由其負擔此部分之不利益。

　⒉經查，原告主張自108年5月至113年5月間，採做一休二模式

    ，每月平均工作時數240小時，且111年10月至112年1月間，

    復因訴外人江郎富請假，故平均工作時數達360小時以上（

    詳見附表1-1、1-2所示），以及國定假日亦有出勤（詳見附

    表2-1、2-2所示）之事實，並提出原證3警衛執勤輪班表為

    憑（見本院卷第35-89頁），被告雖否認其形式上真正（見

    本院卷第342頁），卻未能提供出勤紀錄佐證（見本院卷第4

    86頁），亦不爭執附表1-1、1-2、2-1、2-2之計算式（見本

    院卷第361-363頁），對照證人賴茂坤證稱原證3文件曾送被

    告公司備查等語（見本院卷第391頁），證人汪文弘亦證述

    原告做一天休兩天，一天是指24小時等語（見本院卷第381-

    382頁），足見原告主張確有憑據，而揆諸前開說明，被告

    公司本應備置出勤紀錄並有提出之義務，卻未能為之，自應

    負擔此部分舉證之不利益。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

    平日加班費各100萬1,075元、99萬9,299元，以及國定假日

    加班費14萬343元、14萬9,448元，尚非不可採。

　⒊被告雖辯稱原告未依流程申請不得請求加班費云云，並提出

    員工管理辦法、加班申請單等件佐證（見本院卷第169-201

    頁），而依員工管理辦法第四章第一點第8項規定，確載明

    公務加班時應事先填具加班申請單，並經部門主管核准、人

    事單位查核及計算等節（見本院卷第177頁），然核以同辦

    法第三章明定勞工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及請假事宜（見本

    院卷第173-176頁），均與被告公司先前要求迥然相異，至

    提起本件訴訟後，被告公司甫令原告必須打卡及請假須經核

    准，業如前述，足見被告公司先前未落實相關管理制度，卻

    於原告起訴請求加班費後，始抗辯其未依員工管理辦法申請

    加班而拒絕給付，難謂有理。更遑論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外

    ，延長工作時間，無論是基於雇主明示的意思而為雇主提供

    勞務，或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在其指揮監督下的工作場

    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的意思而予以

    受領，則應認勞動契約雙方當事人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之

    意思表示，該等提供勞務時間即屬延長工作時間，雇主負有

    本於勞動契約及勞基法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

    此不因雇主採取加班申請制而有不同，否則無法避免資方以

    其優勢，迫使勞工事實上延長工作時間，卻未申請加班，致

    無法達到保護勞工之立法目的。故被告仍執前詞為辯，洵非

    可取。

　⒋被告另辯稱本件有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適用云云，惟按勞

    基法第84條之1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監視性或

    間歇性之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以書面約定工作時間、

    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

    受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第49條規定之限制，

    其立法目的無非係就特殊工作者，因具自由裁量自身工作時

    間之性質，允許勞雇雙方得調整工作時間，不受勞基法相關

    規定之限制。而前開關於「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要

    件，應為民法第71條所稱之強制規定。惟查，被告公司自承

    並未提出書面約定工時或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之相關資料（見

    本院卷第486頁），揆諸前開說明，兩造間自無勞動基準法

    第84條之1規定之適用。仍應回歸勞基法第30條規定調整適

    用同法第24條、第39條計付工資，故被告辯稱可藉此拒絕支

    付延時工資云云，亦屬無據。　

　㈢原告得請求特別休假工資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

    。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

    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

    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

    至30日為止。又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

    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

    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23條所定

    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

    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

    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第6項分別

    定有明文。準此，並參照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被告公

    司具有提出勞工工資清冊或特別休假使用紀錄之義務，如否

    認原告請求此部分工資之權利，尚應舉證以實其說。

　⒉經查，原告主張自108年至113年間並未依法核給特別休假，

    被告應發給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7萬7,503元、6萬9,786元（

    詳見附表3-1、3-2所示），並有原證3警衛執勤輪班表、證

    人汪文弘證詞可堪佐證。而被告不爭執附表3-1、3-2關於年

    份、年資及法定特休天數等欄位所載（見本院卷第363頁）

    ，且縱令其辯稱未曾拒絕原告申請特別休假一事屬實，仍不

    能卸免發給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責，何況，被告根本未舉證

    曾核給特別休假或已休畢或業經給付特休未休工資，自不能

    認其已盡舉證責任，自無從對其為有利之判斷。是以，原告

    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應有理由。

　㈣是以，謝世宗、劉家輝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平日及國定假日

    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其中謝世宗部分為121萬8,921

    元（計算式：100萬1,075元＋14萬343元＋7萬7,503元＝121萬8

    ,921元），劉家輝部分則為121萬8,533元（計算式：99萬9,

    299元＋14萬9,448元＋6萬9,786元＝121萬8,533元）。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照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39條規定，

    請求被告公司如數給付謝世宗、劉家輝121萬8,921元、121

    萬8,5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18日（見

    本院卷第13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就勞工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勞動事件法

    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

    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被告聲請訊

    問當事人及命謝世宗提出LIN對話訊息（見本院卷第487頁）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亦無調查之必要

    ，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65號

原      告  謝世宗  

            劉家輝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芸律師  

被      告  榮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耀仁  

訴訟代理人  劉禹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謝世宗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捌仟玖佰貳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劉家輝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捌仟伍佰參拾參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捌仟玖佰貳拾壹元、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捌仟伍佰參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謝世宗、劉家輝（下合稱原告，分則逕稱姓名）分別於民國100年1月1日、104年3月9日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新店廠保全人員，負責指揮交通、管制人員進出、打掃澆水，並待命處於隨時提供勞務之狀態，採取做一休二模式，被告卻未曾給付延長工時、國定假日出勤之加班費，亦未曾給予特別休假。自108年5月至113年5月間，謝世宗、劉家輝平日加班費分別為新臺幣（下同）100萬1,075元、99萬9,299元（如附表1-1、1-2），國定假日加班費各為14萬343元、14萬9,448元（如附表2-1、2-2），特別休假工資則為7萬7,503元、6萬9,786元（如附表3-1、3-2所示），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39條規定，請求命被告公司如數給付謝世宗、劉家輝121萬8,921元、121萬8,533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謝世宗121萬8,92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劉家輝121萬8,5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公司則以：被告先前因照顧榮民始設置保全一職，由榮民自行協調排班管理，未曾進行指揮監督，故並非僱傭關係，原告承接前開職位，兩造間亦不存在僱傭契約，至多僅屬於委任或承攬關係；又本件為監視性工作，依照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排除一般勞工規定之適用；原告應舉證有加班而未給付加班費之事，況原告亦未依流程提出加班申請，故不得請求加班費；另兩造間並未發生原告請求特別休假遭被告拒絕一事，原告亦不得請求特別休假之工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分別於100年1月1日、104年3月9日起擔任被告公司新店廠保全人員（本院卷第317、323頁）。

　㈡原告於108年至113年度工資，依序分別為2萬3,100元、2萬3,800元、2萬4,000元、2萬5,250元、2萬6,400元、2萬7,470元（本院卷第31-33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法律關係屬於勞動契約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係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勞基法第2條第6款亦有明文。換言之，乃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依照指示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而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①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②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③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其與委任或承攬關係下之勞務提供，前者重在事務之處理，後者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均享有相當獨立性者，並不相同。

　⒉原告主張兩造為僱傭關係，屬於勞動契約一節，經查：

　①證人即被告公司廠務課長代理廠長賴茂坤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伊自100年6月起任職被告公司，曾擔任新店廠廠務主任、課長，負責管理外勞及司機，但不管理警衛，警衛是延續退輔會北勞中心敦親睦鄰模式及習慣，由其自行造冊如原證3所示警衛執勤輪班表，讓被告公司備查，其他廠區沒有這類人員或這種管理方式。被告公司有發薪資及三節獎金給原告，原告工作就是一般門禁，廠務並未特定去指揮監督，偶爾有看到原告指揮交通、管制工廠人員進出、來賓訪客登記、車輛控管、廠區巡邏、打掃、澆水廠區，伊聊天時有原告說門禁形同虛設，要注意一下，不要讓外人隨意進出。原告沒有打卡也無請假或懲罰，伊不清楚原告出勤狀況，在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伊才製作如原證8所示之門禁、清潔執勤排班表，並在其上簽名，希望原告能依排班表工作，並要求請假要讓主管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386-391頁）。

　②證人汪文弘亦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伊受僱於佑豐貨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司機，主要在被告公司新店場上班，從101年2月1日至今，此段期間原告擔任警衛，之前是三人輪流換班，一人輪值12小時，中間年度做一天休兩天，一天是24小時，到提起訴訟時變成上班8小時，伊進出廠區時就會看到原告，被告公司要求原告工作包含領掛號信、平信、包裹及除草、灑水、沖地、交通指揮、控管人員進入廠區，疫情時期還有量體溫，且過年、中秋、端午、颱風假都有上班，伊幾乎每天與謝世宗以LINE通訊軟體聊天，劉家輝則是大約兩三天聯絡一次，且伊上班及休假時都會去警衛室，皆有看到原告，放假時是看到其在警衛室待命及管控廠區進出車輛，所以知悉上情。廠務長官騎車巡邏時會給予指示。原告並未打卡，提告後才有打卡紀錄，謝世宗曾提及要請特休遭拒絕一事等語（見本院卷第380-385頁）。

　③此外，原告復提出老年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新店廠訪客紀錄、員工每日紀錄表、實名制登記表、薪資明細表、門禁、清潔執勤排班表、請假紀錄等件（見本院卷第31-33、217-224、267-299、301-305、373頁），根據前開資料，被告公司自100年1月、104年3月開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並發給薪資，同時代扣健康保險保費，原告有其隸屬部門「新店預拌混凝土廠」及職稱「警衛」，甚至員工編號「RMC0000000」，且排班表設有輪次，請假亦應經主管核可同意等情，應堪以認定。　　

　④綜合上開證據判斷，足見原告長年擔任警衛一職，工作內容及時間均遵照被告公司指示，主要負責管理門禁及清理環境等，被告公司不僅為其投保勞工保險，並按月發給薪資及獎金，以及列明原告所隸屬之部門、職稱及員工編號，作為管理之用，其如欲請假尚須經主管允可，足見原告已納入被告公司組織體系中，而非為自己營業勞動，並服從該公司指揮監督，與其他員工處於分工合作狀態，堪認其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均從屬於被告公司，兩造間應為勞雇關係，性質上屬於勞動契約。　

　⒊被告雖以未對原告指揮監督，並非僱傭關係，至多為委任或承攬關係云云，惟原告所提供之勞務內容，皆悉依照被告公司指示所為，被告公司主管亦會巡視責令注意門禁管制等節，均有證人詳述如前，可見具有上下從屬關係，不具備相當獨立性，自難謂屬於委任或承攬契約；至於被告公司固稱長年未曾指揮監督原告一節，惟對照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被告公司開始進行排班，並管制出勤及請假，益徵被告公司與原告間契約之法律定性確屬勞動契約無疑，尚不能以其先前未落實管理監督之責，反面推論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

　㈡原告得請求平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勞基法第30條第5、6項亦有明文。而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如出勤紀錄，有提出之義務。是以，雇主倘無法完整提出正確之工時資料，自應由其負擔此部分之不利益。

　⒉經查，原告主張自108年5月至113年5月間，採做一休二模式，每月平均工作時數240小時，且111年10月至112年1月間，復因訴外人江郎富請假，故平均工作時數達360小時以上（詳見附表1-1、1-2所示），以及國定假日亦有出勤（詳見附表2-1、2-2所示）之事實，並提出原證3警衛執勤輪班表為憑（見本院卷第35-89頁），被告雖否認其形式上真正（見本院卷第342頁），卻未能提供出勤紀錄佐證（見本院卷第486頁），亦不爭執附表1-1、1-2、2-1、2-2之計算式（見本院卷第361-363頁），對照證人賴茂坤證稱原證3文件曾送被告公司備查等語（見本院卷第391頁），證人汪文弘亦證述原告做一天休兩天，一天是指24小時等語（見本院卷第381-382頁），足見原告主張確有憑據，而揆諸前開說明，被告公司本應備置出勤紀錄並有提出之義務，卻未能為之，自應負擔此部分舉證之不利益。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平日加班費各100萬1,075元、99萬9,299元，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14萬343元、14萬9,448元，尚非不可採。

　⒊被告雖辯稱原告未依流程申請不得請求加班費云云，並提出員工管理辦法、加班申請單等件佐證（見本院卷第169-201頁），而依員工管理辦法第四章第一點第8項規定，確載明公務加班時應事先填具加班申請單，並經部門主管核准、人事單位查核及計算等節（見本院卷第177頁），然核以同辦法第三章明定勞工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及請假事宜（見本院卷第173-176頁），均與被告公司先前要求迥然相異，至提起本件訴訟後，被告公司甫令原告必須打卡及請假須經核准，業如前述，足見被告公司先前未落實相關管理制度，卻於原告起訴請求加班費後，始抗辯其未依員工管理辦法申請加班而拒絕給付，難謂有理。更遑論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無論是基於雇主明示的意思而為雇主提供勞務，或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在其指揮監督下的工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的意思而予以受領，則應認勞動契約雙方當事人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之意思表示，該等提供勞務時間即屬延長工作時間，雇主負有本於勞動契約及勞基法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此不因雇主採取加班申請制而有不同，否則無法避免資方以其優勢，迫使勞工事實上延長工作時間，卻未申請加班，致無法達到保護勞工之立法目的。故被告仍執前詞為辯，洵非可取。

　⒋被告另辯稱本件有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適用云云，惟按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以書面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第49條規定之限制，其立法目的無非係就特殊工作者，因具自由裁量自身工作時間之性質，允許勞雇雙方得調整工作時間，不受勞基法相關規定之限制。而前開關於「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要件，應為民法第71條所稱之強制規定。惟查，被告公司自承並未提出書面約定工時或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之相關資料（見本院卷第486頁），揆諸前開說明，兩造間自無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規定之適用。仍應回歸勞基法第30條規定調整適用同法第24條、第39條計付工資，故被告辯稱可藉此拒絕支付延時工資云云，亦屬無據。　

　㈢原告得請求特別休假工資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30日為止。又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23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並參照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被告公司具有提出勞工工資清冊或特別休假使用紀錄之義務，如否認原告請求此部分工資之權利，尚應舉證以實其說。

　⒉經查，原告主張自108年至113年間並未依法核給特別休假，被告應發給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7萬7,503元、6萬9,786元（詳見附表3-1、3-2所示），並有原證3警衛執勤輪班表、證人汪文弘證詞可堪佐證。而被告不爭執附表3-1、3-2關於年份、年資及法定特休天數等欄位所載（見本院卷第363頁），且縱令其辯稱未曾拒絕原告申請特別休假一事屬實，仍不能卸免發給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責，何況，被告根本未舉證曾核給特別休假或已休畢或業經給付特休未休工資，自不能認其已盡舉證責任，自無從對其為有利之判斷。是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應有理由。

　㈣是以，謝世宗、劉家輝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平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其中謝世宗部分為121萬8,921元（計算式：100萬1,075元＋14萬343元＋7萬7,503元＝121萬8,921元），劉家輝部分則為121萬8,533元（計算式：99萬9,299元＋14萬9,448元＋6萬9,786元＝121萬8,533元）。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照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如數給付謝世宗、劉家輝121萬8,921元、121萬8,5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18日（見本院卷第13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就勞工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被告聲請訊問當事人及命謝世宗提出LIN對話訊息（見本院卷第487頁），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亦無調查之必要，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